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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5 年截取通訊及監察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 

 
對法案委員會在 2015 年 6 月 29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 
 
由專員查核受保護成果  
 

 說明在各份已發表的專員周年報告內所提述而涉及法律
專業保密權、新聞材料、違規情況及異常事件的所有個
案中的截取成果，是否由執法機關保留，以及其他截取
個案中的截取成果，是否已予銷毀。  

 
 專 員 一 直 以 來 都 有 要 求 執 法 機 關 保 留 個 別 特 定 個 案

（ 例 如 涉 及 法律專業保密權、新 聞 材 料、違 規 情 況 及 異 常 事 件

的 個 案 ） 的 截 取 成 果 ， 俾 使 專 員 可 在 條 例 完 成 修 訂 後 作 出 查

察。執 法 機 關 亦 有 遵 照 專 員 就 保 留 有 關 受 保 護 成 果 所 提 出 的 要

求 。《 2015 年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（ 條 例 草 案 ）

通 過 成 為 法 例 後，專 員 便 可 要 求 執 法 機 關 向 他 提 供 該 等 截 取 成

果，以 供 其 查 核。至 於 專 員 沒 有 要 求 予 以 保 留 的 個 案，有 關 截

取 成 果 已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59 條 的 規 定 予 以 銷 毀 。  
 

 就銷毀截取成果的時限闡釋《條例》第 53 條及第 59 條
的實施及相互關係。  

 
2.  根據《條例》現時第 53(1)(a)條，專員可為執行他在《條

例》下的任何職能而要求任何公職人員或任何其他人在專員於

作出該要求時指明的時間內，以專員於作出該要求時指明的方

式，回答任何問題及向專員提供他所管有或控制的任何資料、

文件或其他事宜。《條例》第 59(1)(c)條現時訂明，執法機關

首長須確保在保留受保護成果並非對訂明授權的有關目的屬

必要時，盡快將該等成果銷毀。專員可在受保護成果根據第

59(1)(c)條銷毀前，隨時依據第 53(1)(a)條要求任何執法機關

人員向他提供該人員所管有或控制的任何受保護成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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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為 方 便 專 員 查 核 受 保 護 成 果 以 執 行 其 職 能 ， 我 們 建

議，第 59(1)(c)條所訂在保留受保護成果一旦並非對訂明授權

的有關目的屬必要時便須予以銷毀的規定，應受制於專員根據

第 53(1)(a)條就受保護成果所施加的任何要求。換言之，凡專

員 根 據 第 53(1)(a)條 ， 要 求 有 關 方 面 向 他 提 供 某 項 受 保 護 成

果，俾使他可執行其職能，則即使保留該項受保護成果對訂明

授權的有關目的不再屬必要，亦不應予以銷毀。不過，專員一

旦不再需要已提供給他的受保護成果，便應在保留該項成果對

訂明授權的有關目的以及對遵從專員所施加的任何進一步要

求兩者並非屬必要時，盡快予以銷毀。上述建議的目的，是在

不損及專員執行監督職能的情況下，保障目標人物和其他受影

響人士的私隱。在這種安排下，任何有關向專員提供受保護成

果的要求，將凌駕於受保護成果對訂明授權的有關目的不再屬

必要時便須銷毀的規定。  
 

 說明專員是否獲條例草案授權，可要求執法機關將全部
或某些類別的截取成果保留一段時間，以供其查核。  

 
4 .  明 文 授 權 專 員 可 要 求 有 關 方 面 提 供 受 保 護 成 果 的 建

議，並沒有受到任何規限。然而，專員只可為執行其職能而行

使該項權力。根據第 53 條，專員可要求有關方面 “在專員於作

出該要求時指明的時間內，以專員於作出該要求時指明的方

式 ”向他提供任何受保護成果。專員亦可要求有關方面向他提

供任何受保護成果作抽查之用，即使有關成果並非屬於 違 規 情

況 或 異 常 事 件 的個案，亦不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或新聞材料亦

然。當專員不再需要已向其提供的受保護成果，而保留該項成

果又對訂明授權的有關目的以及對遵從專員所施加的任何進

一步要求並非屬必要，該項成果便應予以銷毀。  
 
5 .  專 員 充 分 明 白 ， 截 取 成 果 包 含 高 度 敏 感 的 個 人 資 料 。

截 取 成 果 由 執 法 機 關 保 留 愈 久，保 留 的 數 量 又 愈 多，該 等 成 果

被 未 獲 授 權 或 意 外 取 用、披 露 或 作 其 他 用 途 的 風 險 便 愈 大。為

保 障 目 標 人 物 和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私 隱 及 行 動 的 機 密 性，截 取 成 果

若 然 對 訂 明 授 權 的 有 關 目 的 不 再 屬 必 要，其 披 露 或 使 用 便 應 限

於 對 方 便 專 員 執 行 其 職 能 屬 必 要 的 最 小 限 度。專 員 只 會 用 截 取

成 果 來 核 實 或 查 核 執 法 機 關 所 擬 備 報 告 的 內 容、進 行 檢 討、處

理 關 於 審 查 的 申 請，或 作 抽 查 等 其 他 適 當 用 途。此 等 用 途 並 不

要 求 執 法 機 關 在 截 取 成 果 的 保 留 對 訂 明 授 權 的 有 關 目 的 不 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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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要 之 後，繼 續 保 留 全 部 或 大 部 分 的 截 取 成 果。專 員 亦 不 會 把

截 取 成 果 用 於 偵 查 罪 案 或 不 屬 於 其 監 督 及 檢 討 職 能 範 圍 內 的

事 宜。在 此 等 前 提 下，除 非 情 況 十 分 例 外，否 則 專 員 相 當 不 可

能 會 要 求 執 法 機 關 不 加 選 擇 的 保 留 一 切 截 取 成 果 ， 以 供 其 查

察 。  
 

 就各執法機關銷毀截取成果的時間提供資料，並闡釋各
執 法 機 關 在 銷 毀 截 取 成 果 的 時 間 方 面 何 以 政 策 有 所 不
同。  

 
6 .  現時，截取成果的原材料一般會在截取後一個月內銷

毀。指明的執法機關均採用這個做法。  
 

 闡釋為何銷毀截取成果正本的時限與銷毀正本的撮錄和
摘錄的時限有所不同。  
 

7.  現時，截取成果的原材料一般會在截取後一個月內銷

毀。原材料的任何撮錄和摘錄亦會盡快銷毀，無論如何不會遲

於有關行動完成後一個月。鑑於原材料的撮錄和摘錄可能載有

關乎調查（亦即訂明授權的目的）的資料，因此在行動完成後

才予以銷毀。  
 

 考慮在法例中或專員的周年報告內就專員所指明的保留
時間訂立規定，俾使執法機關保留截取成果，供專員查
核。  
 

8.  根據《條例》現時第 59(1)(c)條，指明的執法機關的首

長 須 確 保 在 保 留 受 保 護 成 果 並 非 對 訂 明 授 權 的 目 的 屬 必 要

時，盡快將該等成果銷毀。根據條例草案中有關查核受保護成

果的建議，任何有關向專員提供受保護成果的要求，將凌駕於
受保護成果對訂明授權的有關目的不再屬必要時便須銷毀的

規定。條例草案一俟獲得通過，執法機關將因應現行的銷毀安

排是否需要作出任何必要的調整，與專員聯絡，俾使專員可行

使查核截取成果的權力。  
 
9 .  此外，《條例》第 53(5)條訂明，專員可決定在執行他

在《條例》下的職能時須予依循的程序。目前，專員在執行其

檢討不同類別個案的職能方面，已訂立各項安排，俾使該四個

執法機關保存特定個案的受保護成果，以供其審查。根據該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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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，專員可在個別個案的受保護成果按規定予以銷毁前，要

求某執法機關保存該等成果。我們得悉，此等安排一直運作暢

順。各執法機關均遵照專員的要求，而專員在這方面未曾遇到

困難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，將引入查核受保護成果的明確權

力，而專員 可 決 定 須 予 依 循 的 適 當 程 序，俾 使 他 可 查核受保護

成果。此 舉 能 為 個 人 私 隱 提 供 更 佳 的 保 障，因 為 專 員 既 不 一 定

須 要 檢 討 執 法 機 關 所 調 查 的 每 宗 個 案，亦 不 一 定 須 要 查 閱 其 所

檢 討 的 個 案 中 每 項 依 據 訂 明 授 權 而 取 得 的 受 保 護 成 果。因 此 ，

現 時 的 建 議 已 在 保 障 目 標 人 物 和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私 隱 權，以 及 方

便 專 員 執 行 其 監 督 職 能 的 需 要 之 間，達 致 合 理 的 平 衡。我 們 並

不 建 議 在 法 例 中 訂 明 保 留 受 保 護 成 果 最 短 或 最 長 的 時 間，因 為

在 各 種 情 況 下 就 查 核 不 同 類 別 的 個 案 而 言，此 舉 將 無 可 避 免 地

限 制 專 員 在 決 定 須 予 依 循 的 最 適 當 程 序 方 面 的 彈 性 。  
 
 
其他事項  
 

 說明指明執法機關屬下人員以外的人可否獲准聆聽被截
取的通訊，以及闡釋聆聽人員在截獲其不熟諳的語言的
通訊時將如何處理。  
 

10.  在截聽行動中，實際的監聽工作由執法機關的專責小

組執行。所有指定的聆聽人員，均為執法機關屬下人員。各執

法機關已訂立機制，以便為處理不同的行動情況制定特別的安

排。  
 

 考慮要求執法機關備存未來三個月有關向網絡服務供應
商檢取資料的搜查令申請中獲准和被拒的統計數字，並
向法案委員會提供該等統計數字。  

 
11.  執法機關可根據不同條例，就多類罪行的調查工作向

法庭申請搜查令。法庭是搜查令申請的批核當局。執法機關並

無備存搜查令申請宗數及申請結果的統計數字。由於這類涉及

罪案調查程序的統計數字，對制訂滅罪策略並無參考價值，因

此執法機關一向都沒有備存該等統計數字，亦無計劃編製該等

統計數字。  
 
12 .  此外，向法庭申請搜查令此一課題，並不在條例草案

的範圍之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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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慮規定執法機關備存根據《條例》截取的通訊的時間
總和，以及就該等行動所保存的文件數目。  
 

13.  請參閱政府對法案委員會在 6 月 22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

的回應中第 12 段（立法會第 CB(2)1803/14-15(01)號文件）。  
 
 
 
保安局 

2015 年 7 月  
 




